
最新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新规定
解释(优质5篇)

在当下社会，接触并使用报告的人越来越多，不同的报告内
容同样也是不同的。报告的格式和要求是什么样的呢？这里
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新规定解释篇一

）“我填报告表时就凭个人记忆来填报，未与家属进行沟通
和核实，就因少报了一项被县纪委和组织部约谈，并要求限
期整改。以后我要认真严谨地执行每一项制度，绝不能忘了
党员身份和纪律约束……”大理州宾川县的一名科级干部在
被约谈后无不后悔地说。以来，大理州共对92名不如实报告
个人有关事项的干部进行函询，对107名干部进行批评教育，
责成63名干部作出书面检查，取消2人提拔任用资格。

近期，大理州宾川县在对乡科级干部执行个人有关事项报告
制度的情况进行抽查核实，对未如实报告及漏报配偶、共同
生活子女投资注册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
房产情况、持有股票、基金等情况的40名报告人进行了约谈
和批评教育，作出了限期补报及责令其书面说明情况的处理。
这是大理州把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延伸覆盖到最
基层，把科级干部纳入核查，进一步从严管理党员干部的一
项新举措。

大理州在落实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中，把领导干部个
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作为从严管理、从严监督干部的有力抓
手，从起，把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覆盖到科级干部，按
“凡提必核”的原则开展抽查核实，对不如实报告的从严处
理。



“对科级以上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情况进行抽查核实，
是精准掌握领导干部个人情况、提高惩治腐败效率的一个重
要手段，能有效杜绝少数党员干部报告事项的随意心理和虚
假内容，彻底打消少数党员干部认为组织‘管不过
来’、‘无暇管’的'侥幸心理，真正让制度立起来、严起来。
”大理州纪委分管领导在谈到抽查核实情况时说。

大理州在对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执行情况抽查核
实工作中，对抽查对象报告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逐一
核实，严把报告事项的信息监督关、真伪甄别关、数据准确
关，同时建立电话、信访、网络和短信“四位一体”的快速
查核举报受理平台，严肃处理漏报、瞒报、假报的当事人。
针对抽查核查中发现的少数单位和领导干部对个人有关事项
报告工作重视不够、把关不严，信息不完整、报告不及时、
填报不规范以及漏报、瞒报等问题，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
干部认真组织一次专题学习，严格审核把关，严肃报告纪律，
严格工作制度，并限期整改。

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新规定解释篇二

县委、县政府：

，我局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严格执行《中
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和《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
项的规定》，认真落实《重庆市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
事项实施办法》和《***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情报告制度》，
以制度建设为核心，以廉洁从政为重点，将领导干部报告个
人重大事项内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确保
了制度落实，监督到位。现将主要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我局4名领导干部在参加人事局家属楼集资建房时，结合
住房清理，进行了事前申报审批，没有领导成员参与本人及



近亲属婚丧喜庆事宜的办理；没有子女与外国人通婚以及配
偶、子女出国（境）定居；没有领导干部因公因私出国（境）
和在国（境）外活动；没有出现配偶、子女受到执法执纪机
关查处或涉嫌犯罪；没有配偶、子女经营个体、私营工商业
或承包、租赁国有、集体工商企业等情况。

二、主要做法

一是抓学习,确保思想认识到位.认真系统的学习了有关规定、
制度和办法，通过学习，统一了全体领导成员的思想，提高
了认识。我们感到，严格落实《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
规定》，是从制度上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对规范
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行为，促进领导干部廉洁从政，促进党
风廉政建设和领导思想作风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
过教育学习，全体领导成员遵守规定的自觉性得到明显加强；
二是抓规范，确保落实措施到位。为了维护《规定》的权威
性和严肃性，我们把报告个人重大事项同班子成员民主生活
会相结合，同[找文章，到本网网]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相结合，
同各项考核相结合，特别在人事考试、职称评定、人员招聘、
招公等热点、敏感工作中，班子成员之间能够相互提醒，互
相诫勉，无论是主要领导还是分管领导，都能自觉向党组汇
报，自学接受全体干部职工的.监督；三是抓职能，确保责任
落实到位。充分发挥纪检组织的职能作用，加强了对领导成
员家庭状况、八小时外生活情况的了解，强化了纪检小组的
教育职能、监督职能，采取民主生活个人报，民主测评群众
讲的办法，杜绝了漏报、不报等现象的发生。

三、下步打算

，我局将按县纪委的统一部署，进一步加大对《领导干部报
告个人重大事项规定》的执行力度，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
认识执行《规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始终不一地把执行
《规定》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以廉政建设的
高标准，促进人事工作的高质量。



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新规定解释篇三

一、房产管理系统干部凡有下列重大事项应予报告：

1、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营建、买卖、出租私房和参
加集资建房的情况。

2、本人参与操办的本人及近亲属婚丧喜庆事宜的办理情
况(不含仅在近亲属范围内办理的上述事宜)。

3、本人、子女与外国人通婚以及配偶、子女出国(国境)定居
的情况，

4、本人因私出国(境)和在国(境)外活动的情况。

5、配偶、子女受到执法执纪机关查处或涉嫌犯罪的情况。

6、配偶、子女经营个体、私营工商业或承包、租赁国有、集
体工商企业的情况，受聘于三资企业担任企业主管人员或受
聘于外国企业驻华、港澳台企业驻境内代办机构担任主管人
员的'情况。

7、个人购置的通讯工具以及超过三千元以上的家电、家具、
微机等大件物品的情况。

8、本人认为应当向组织报告的其他重大事项，也可以报告。

二、局党组负责受理副科级干部的报告。一般干部的报告由
局纪检组负责受理。

三、对于需要答复的请示，党组或纪检组应认真研究，及时
答复报告人。报告人应按组织答复意见办理。

四、对报告的内容，一般应予保密。组织认为应予公开或本



人要求予以公开的，可以采取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开。

五、房产管理系统干部不按本规定报告或不如实报告个人重
大事项的，其所在单位应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限期
改正，并责令作出检查，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批评。

六、局党组将加强对本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把房产管
理系统干部执行本规定的情况作为考核干部的一项内容。

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新规定解释篇四

关于印发《xx区20xx年度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实施
方案》的通知区属各单位：2月8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和《领导干
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结果处理办法》（简称“两项法
规”），对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明确了新规定、做出
了新部署、提出了新要求。随后，中央组织部开办了专题培
训班，市委组织部召开了培训部署会，按照“两项法规”对
领导干部开展20xx年度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工作进行了部署，
并明确了相关政策解释。根据中央、市委的要求部署，区委
制定了《xx区20xx年度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实施方
案》，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方案认真开展工作，并严格落
实以下工作要求。

1.全面提高认识。

“两项法规”是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认
真学习贯彻“两项法规”、按照要求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体现党员干部对党忠诚老实，事关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建设，
事关党员干部的政治生命。各单位要认真组织学习宣传和贯
彻落实，班子要拿出专门时间学习研读，确保思想到位、认
识到位、理解到位、落实到位。

2.严格落实责任。



各单位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紧密结合我区“全面从严治党
深入推进年”的.要求，认真抓好“两项法规”学习贯彻
和20xx年度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填报工作。各单位领导班子对
学习贯彻“两项法规”承担主体责任，统筹推进本单位填报
工作；班子主要负责人作为第一责任人，要带头示范、走在
前面，并督促指导干部如实填报；全体填报干部对本人填报
承担主体责任和直接责任，必须按照实际情况如实认真填报；
组织人事部门承担组织协调监督责任，要严格执行纪律规定，
确保按照“两项法规”规范履行职责。

3.加强组织领导。

各单位要严格按照中央、市委、区委部署，依据“两项法
规”组织开展本单位填报工作，做到周密部署、严密组织、
扎实推进，准确把握法规条文，确保填报范围内的干部全部
进行填报，不得发生遗漏。在正科级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
也要严格执行“两项法规”，组织开展填报个人有关事项。

4.严谨细致填报。

各单位要采取有效措施，提升“两项法规”学习成效，确保
每名填报的干部都能够准确把握填报规范，认真细致填报。
有关工作人员要做好政策解读，对政策把握不准的，及时与
区委组织部沟通，明确规范标准，保证填报质量。

中共xx市xx区委组织部

20xx年3月17日

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新规定解释篇五

1、领导干部需营建、买卖、出租私房、装修房和参加集资建
房，要事先提出申请，报告县纪委，按规定审批。



2、领导干部本人及家属、子女户口变更（除随军、招生、婚
嫁等“农转非”和农村户口迁往异地外），应向县纪委、县
委组织部申报。

3、因家庭特殊困难，确需借公款元以上且时间超过6个月以
上的，应向县纪委申报。

4、直系亲属（指配偶、父母、子女等）受到执法执纪机关查
处或涉嫌犯罪的情况，个人及其直系亲属涉及重大民事纠纷
的.，应向县纪委报告。

5、本人因私出国（境）和在国外活动的情况，本人、子女与
外国人通婚以及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的情况，应向县
委组织部报告。

6、经县计生委批准生育第二胎的，应向县纪委、县委组织部
报告。

7、因工作需要在各类经济实体兼职的，应向县委组织部申报
批准（但不得兼职兼薪）。配偶、子女经营个体、私营工商
业，或承包、租赁国有、集体工商企业的情况，受聘于三资
企业担任企业主管人员的情况，要向县纪委、县委组织部报
告。

8、每半年填报一次《党政机关副局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
表》及《县直属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表》。

9、本人参与操办的家庭及近亲属婚丧喜庆事宜的办理情况，
要向县纪委、县委组织部及时报告。

10、本人认为应当向组织报告的其他重大事项，也可报告。

中共xx县委



20xx年四月十四日


